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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的有关规定，为进一步规范进口预包装食品

标签检验工作，推动进口预包装食品贸易的发展，国家质检总局决定自 2011 年 6 月 1

日起启用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管理系统（以下简称“标签管理系统”）。现就有关事宜

公告如下。 

一、标签管理系统运行后，对于首次进口的预包装食品，进口商应按规定提交标

签检验所需相关材料，经检验检疫机构标签检验合格的，相关标签信息将录入标签管理

系统，并自动生成一个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备案号（以下简称标签备案号）。获得标签

备案号的预包装食品再次进口时，凡提供标签备案号的，经检验检疫机构核准，可免于

中文标签版面格式检验。 

二、标签管理系统运行前已获得国家质检总局颁发的《进口食品标签审核证书》

的预包装食品，中文标签版面格式符合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，可凭《进口食品标签

审核证书》向检验检疫部门申请标签备案号。 

三、2006 年 4 月至系统运行前，由各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标签检验合格并已备

案的进口预包装食品，中文标签版面格式符合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，可向原备案的

检验检疫机构申请标签备案号。 

四、为保障系统的顺利运行，进口预包装食品报检时，报检人或代理报检人应当

按照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上标注的产品名称逐一进行申报，同一名称不同规格的产品，

应当分别申报。 

 

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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